附件：
 
宣威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群众举报件X3YN202405150052
问题整改的情况报告
（第七批 编号：X3YN202405150052）
 
曲靖市人民政府：
2024年5月16日，宣威市收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第七批编号X3YN202405150052的群众举报件后，立即开展查办，经调查核实，该群众举报件反映问题基本属实，有关问题已办结。具体报告如下：
一、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为X3YN202405150052举报内容为：曲靖市宣威尼珠河大峡谷景区环境管理差，生活垃圾遍地，污水就近直排尼珠河，影响生态环境。
二、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曲靖市宣威市，按行业类型属于垃圾处理；按污染类型属于水；按区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生活服务业；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宣威市尼珠河大峡谷景区位于宣威市普立乡境内，由宣威市亚拓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一期于2017年通过发改部门立项，已取得水土保持批复、林地批复、环评、安评和特种设备使用权，2023年11月27日成功创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三、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2个问题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属实。
2024年5月16日，宣威市副市长丁宪魁立即到现场核实，明确整改工作要求和整改时限。
（一）关于“宣威市尼珠河大峡谷景区环境管理差，生活垃圾遍地”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宣威市尼珠河大峡谷景区存在环境卫生管理不到位、垃圾清理不干净、有卫生死角的情况。现场核实发现，保洁人员巡查频率不高，游客丢弃的垃圾没能及时清理，垃圾桶、垃圾箱内垃圾清运不及时，垃圾从桶（箱）内溢出，沟渠、河岸、谷底还存在卫生死角，景区内施工区域建筑材料堆放不规范，影响景区环境卫生。
（二）关于“污水就近直排尼珠河”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宣威市尼珠河大峡谷景区产生的污水为生活污水，主要集中在攀枝嘎箐口综合服务区、峡谷栈道、谷底服务区等区域产生，其中攀枝嘎箐口综合服务区部分污水收集管道接口处有污水滴漏进入峡谷溪流流入尼珠河；峡谷栈道4个卫生间，有2个未建设尾水收集和综合利用设施，存在尾水流入尼珠河的隐患。
四、办结目标
结合调查情况，按照分类标准，确定该举报件的办结目标是：加强景区内环境卫生的维护和管理，全面封堵污水渗漏点位，建设尾水收集和综合利用设施，确保景区内干净整洁。
五、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4年5月19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1.关于“宣威市尼珠河大峡谷景区环境管理差，生活垃圾遍地”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一是2024年5月18日组织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清理景区垃圾，责令景区加强保洁人员管理，增加保洁巡查频次，确保景区随时干净整洁；二是强化垃圾清运管理，垃圾桶内的垃圾随时清理，勾臂箱内的垃圾每日清理，确保垃圾桶、勾臂箱内垃圾不外溢；三是组织施工人员规范堆放建筑施工材料，责令施工单位严格建筑施工封闭管理，规范堆放建筑施工材料。
2.关于“污水就近直排尼珠河”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一是2024年5月19日尼珠河大峡谷景区对攀枝嘎综合服务区餐厅污水收集管道和废水主管接口渗漏点进行封堵，对缺少尾水收集设施的2个卫生间加装尾水收集设施；二是责令尼珠河大峡谷景区加强对污水管网的巡查维护，文旅部门和属地乡镇加大检查力度，及时排查堵漏，确保景区内雨污规范处理，排放达标。
（二）处理情况
无责令整改、立案处罚、立案侦查、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和约谈、问责等具体情况。
针对以上整改情况，宣威市普立乡组织对周边群众进行了整改满意度调查，发出《环境问题群众满意度调查表》33份，收回33份，其中满意33份，基本满意0份，不满意0份，满意率100%。


